
□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 王丹丹

抢夺、藏匿未成年子女的“抢娃大战”，近年来已成
为夫妻离婚或分居期间的高发事件，对未成年人的身心
健康造成严重威胁， 也侵害了夫妻中另一方的合法权
益。

对此，我国法律提供了“人身安全保护令”与“人格
权侵害禁令”两种救济途径。当遇到对方藏匿、抢夺未成
年子女时，使用哪个“令”才更有效呢？

两“令”详解

“人身安全保护令” 是 《反家

庭暴力法》 确立的专门针对家庭暴

力的一项民事强制措施， 旨在保护

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

实危险的家庭成员的人身安全。 其

针对的主要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人身

安全问题， 通过国家公权力适度介

入家庭生活， 及时阻断家庭暴力行

为， 保护受害人的人身安全。

比如“(2024) 沪 0105 民保令

4 号案件” 中， 长宁区法院认定被

申请人李某丙对双胞胎女儿实施殴

打、 辱骂、 威胁等行为， 使两申请

人产生了恐惧心理， 并采取了离家

出走甚至随身携带刀具这样危险的

行为试图逃离李某丙的控制。 李某

丙的行为已构成家庭暴力， 故法院

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其继续施

暴， 并暂时变更抚养安排。

“人格权侵害禁令” 则是《民

法典》 第 997 条创设的新型救济制

度， 旨在制止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

的侵害人格权行为。 其针对的主体

较为广泛， 既适用于自然人， 也可

以适用于法人和非

法人组织。

根据 《民法

典》 第 1001 条，

对因婚姻家庭关系

产生的身份权利保

护可参照适用人格

权保护规定， 使监

护权等身份权益得

以通过人格权侵害

禁令获得救济。

“( 2025) 沪

0120 民保令 1 号

案” 就是一起典型

案例， 在该案中，

奉贤区法院认为：

父母是未成年子女

的监护人， 不直接

抚养子女的父母一

方基于监护关系，

享有了解未成年子女生活、 学习情

况以及探望未成年子女的权利。 被

申请人郑某擅自带走婚生子并拒绝

告知去向的行为侵害了申请人李某

的监护权， 故签发人格权侵害禁令

禁止其藏匿行为。

两“令” 虽然同为预防性法律

保护措施， 但也存在明显差异。

人身安全保护令专门针对家庭

暴力， 适用范围较窄但保护力度

强， 反应速度快。 人身安全保护令

的 24 小时、 72 小时反应机制能够

快速及时地制止家庭暴力行为， 保

护家庭成员的人身安全。

同时， 自 2016 年 《反家庭暴

力法》 施行以来， 人身安全保护令

的申请流程以及签发流程各个法院

亦较为熟悉。

与人身安全保护令相比， 人格

权侵害禁令的保护范围更广， 对各

类人格权及特定身份权侵害均可提

供救济， 其制度参照人身安全保护

令设计， 更加针对解决家事案件的

复杂问题和身份关系。

但自 2025 年 2 月 1 日 《民法

典婚姻家庭编解释 （二）》 实施以

来， 针对抢夺、 藏匿未成年子女而

发出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案件仍然很

少， 法院对人格权侵害禁令的签发

仍有待实践。

适用差异

人身安全保护令和人格权侵害

禁令在制度定位上存在一定的差

异。

在抢夺、 藏匿未成年子女案件

中， 人身安全保护令与人格权侵害

禁令的适用亦呈现出一定的区别。

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需以存

在对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暴力或现实

危险为前提， 如“(2018) 沪 0115

民保令 26 号” 案所示， 浦东新区

法院审查时重点审查了被申请人对

于未成年子女的行为是否构成家

暴， 以及基于离婚纠纷， 被申请人

是否对未成年子女存在侵害的可能

性。

而人格权侵害禁令则着眼于对

申请人的监护权等身份权益的保

护， 如“(2024) 沪 0104 民保令 14

号案”， 法院主要审查藏匿行为对

监护权的侵害及对未成年人利益的

损害。

从证明标准看， 人身安全保护

令要求证明“有较大可能性对未成

年人的人身或精神上造成损害”，

证据多为报警记录、 医疗记录等。

比如， “(2024) 沪 0107 民保令 2

号案” 中， 社工机构的调查报告、

报警记录等成为签发保护令的关键

证据。

而人格权侵害禁令则需证明

“侵害监护权的行为正在或即将实

施 ， 且损害难以弥补 ” ， 比如 ，

“(2025) 沪 0120 民保令 1 号案” 中，

申请人提供的短信记录、 报警回执、

寻找孩子的出行记录等证明了被申请

人确实存在不告知申请人孩子去向，

客观上导致父子断联一年有余， 长期

阻碍其行使监护权的事实。

从救济内容看， 人身安全保护令

侧重禁止暴力、 强制迁出等措施， 如

“(2024) 沪 0105 民保令 4 号案” 中，

长宁区法院禁止被申请人对子女实施

殴打、 拘禁、 辱骂等暴力行为， 禁止

被申请人接近子女的学校和住所等经

常出入场所。

而人格权侵害禁令则直接针对藏

匿行为本身， 如“(2025) 沪 0120 民

保令 1 号案” 中， 法院禁止被申请人

实施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为， 更精准

地解决了监护权纠纷的核心问题。

如何选择

《民法典》 第 1058 条规定： 夫

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、

教育和保护的权利。 《未成年人保护

法》 第 24 条则规定： 不得以抢夺、

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民法

典〉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（二）》 进一

步明确： 父母一方或者其近亲属等抢

夺、 藏匿未成年子女， 另一方向人民

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参照适

用《民法典》 第 997 条规定申请人格

权侵害禁令的，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

持。

离婚诉讼中， 父母均要求直接抚

养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， 一方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

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， 优先考

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： ……（四） 抢

夺、 藏匿未成年子女且另一方不存在

本条第一项或者第二项等严重侵害未

成年子女合法权益情形……

在抢夺、 藏匿未成年子女案件

中， 人格权侵害禁令具有一定的适用

优势， 其不受家庭成员关系限制， 可

适用于公婆、 岳父母等非共同生活的

亲属实施的藏匿行为。

但是， 对于具体案件还应当进行

具体分析， 选择最适合的方案。

在抢夺、 藏匿未成年子女案件

中， 涉及对未成年子女进行家庭暴

力、 人身安全的威胁以及因父母间暴

力抢夺行为给未成年子女造成心理伤

害的， 笔者认为应当优先适用人身安

全保护令。 因为该令的制度设计对家

庭暴力更具针对性， 并且运行多年已

经形成成熟的体系， 无论律师还是法

官都更为熟悉。

如果抢夺、 藏匿孩子主要对申请

人的监护权进行了持续性的侵害， 则

可以优先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， 因为

该令可延申适用于身份权利的保护。

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天然监护

人， 任何一方都享有了解未成年子女

学习、 生活情况， 探望子女的权利，

任何一方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另一

方的监护权。

如果申请人确有证据能够证明被

申请人阻碍其探望， 或者已经造成申

请人与未成年子女长时间未见的事

实， 应当及时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，

禁止对方的侵害行为。

综上所述， 人身安全保护令与人

格权侵害禁令在制度定位、 适用范围

等方面都有差异， 应当根据具体的案

件情况和当事人的诉求进行适用。

总的来说， 对于抢夺、 藏匿未成

年案件， 人格权侵害禁令以其精准的

适用范围和高效的程序设计而更具有

针对性， 也更加适合普遍的抢夺、 藏

匿未成年子女案件， 因为该现象多发

生于离婚或者分居期间， 双方为了争

夺未成年子女抚养权而产生的纠纷，

主要侵害的也是对方的监护权， 而不

是针对孩子实施家庭暴力行为。

当然， 在孩子遭到隐匿的过程

中， 或多或少也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

产生一定的影响， 但是应当注意的

是， 这类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及负

面情绪较难证明， 尤其是对于年纪尚

小的未成年儿童。

随着相关法律体系的持续完善，

人格权侵害禁令必将在家庭法领域发

挥更加重要的作用， 为未成年人健康

成长提供坚实法治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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